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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名称 业务主管部门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市级支出 875

补助区县 1900

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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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和市委党的群团工作
会议精神，保障完成改革试点目标任务、纵深推进妇联改革，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按照《重庆市群团改革试
点方案》要求，设立的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资金。经费保障标准 ：按照《重庆市共青团组织和妇联组织改革财政资
金保障方案》，自 2016 年起，根据户籍女性人数和 0-17 岁户籍男童人口数，市财政局按全市每人每年 1.1 元
安排资金，并根据群团改革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化等情况，群团事业发展资金实行动态调整并逐年增
长，按服务对象人口数，每人每年增加 0.1元，纳入年度部门预算安排。该资金不低于 60% 用于对区县（自治
县）妇联改革的激励奖补和项目引导，其余部分主要用于市妇联专项改革工作中重点工作项目、品牌活动、阵地
建设、全市性妇女儿童服务平台的搭建等任务。按此原则，2019 年市级妇女
儿童发展资金应按服务对象人口数每人 1.4 元标准 , 以 2018 年 8 月 13 日服务对象人口数 1981.91 万人为
基数，预算经费 2775 万元。其中 ：市妇联本级 875 万元，转移支付38 个区县和两江新区、万盛经开区 1900
万元。

2019年市级重点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一级项目）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

妇女儿童发展专项

2019年预算 2775

打造脱贫攻坚市级示范基地个数 20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发〔2015〕4 号）；2015 年 7 月，中共中央首次召开群
团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重庆市群团改革试点方案》、《
重庆市妇联专项改革方案》（渝委办发〔2015〕31 号）、《重庆市妇联专项改革实施方案》（渝委改办发〔2016
〕2 号）；《重庆市共青团组织、妇联组织改革财政资金保障方案》（渝财行〔2016〕10 号）；重庆市财政局与
重庆市妇联联合印发的《重庆市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渝妇发〔2016〕106 号）。

继续深入开展“巴渝巾帼暖心关爱活动”，在全市 40 个区县开展困境儿童团辅工作、对留守儿童及留守妇女开
展各类关爱活动惠及约 1.3 万人次 ；深入开展家庭文明建设促进城市提升巴渝巾帼行动，寻找年度最美家庭典
型约 200 户，举办各类场家庭建设活动约 300 场次 ；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以开展“乡村振兴巴渝巾帼行动
”和“创业创新巴渝巾帼行动”为抓手，开展各种劳动技能培训、竞赛、创业就业帮扶指导，惠及约 1.6 万人
次，引导女性岗位建功，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加强网上妇女工作，扩大对妇女群众的联系覆盖
；为全市女性社会组织提供扶持服务，引导更多的社会组织服务妇女儿童。

绩效指标

指标 指标值

困境儿童个案辅导个数 ≥100

困境儿童团辅覆盖区县个数 40

举办妇女法制宣传讲座场次 100

关爱活动覆盖人次 ≥1.3

各类技能（素质）培训惠及人次 ≥1.6

举办女性创业创新活动场次 1

开展各类家庭建设活动场次 ≥300

家庭建设活动覆盖人次 ≥3

覆盖人群满意度 ≥85

寻找“最美家庭”个数 ≥200

网络主题活动覆盖人次 ≥300

新媒体发稿数量 ≥4000


